

	立法院第8屆第3會期第10次會議紀錄

	討論事項
本院委員李慶華等33人擬具公投提案主文為：「你是否同意核四廠停止興建不得運轉？」，請公決案－交黨團協商－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８０－１１７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、李慶華、潘孟安、林世嘉、林正二、林鴻池、
李俊俋、姚文智、陳怡潔、林德福、許忠信、葉宜津、吳育昇、陳歐珀、薛  凌、
邱文彥、陳亭妃、黃文玲、廖正井、尤美女、許添財、呂學樟、何欣純、許智傑、
吳育仁、李昆澤、吳秉叡、廖國棟、李應元、高志鵬、蘇清泉、蔡其昌、黃偉哲、
李貴敏、林淑芬、江惠貞、蘇震清、邱志偉、王育敏、陳淑慧、田秋堇、陳鎮湘、
林佳龍、賴士葆、李桐豪、趙天麟

	修正司法院組織法第二十二條之一及第二十三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（頁次：１１８－１１９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司法院司法人員研習所組織條例名稱修正為法官學院組織法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１１９－１２２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、尤美女

	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組織法草案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１２２－１２５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中華民國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─營業及非營業部分）案─協商後處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１２５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增訂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二十九條之一、第三十條之一及第三十四條之一至第三十四條之六條文；並修正第九條、第十一條、第二十九條、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二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１２５－１８１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、吳宜臻、尤美女、丁守中

	增訂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設置條例第十八條之一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（頁次：１８１－１８８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、蕭美琴

	修正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二條及第八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（頁次：１８８－１９４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、蕭美琴

	修正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一條、第三條、第三條之一及第十一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１９４－２００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、李俊俋

	國際金融業務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─交黨團協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００－２１８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─交黨團協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１８－２２０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修正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一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２０－２３２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
	

	
	

	
	

	
	




